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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佛商务电商函〔2023〕6 号

加 急

佛山市商务局关于开展省级稳外贸资金（跨境
电商方向）（第一批）申报工作的

通知

各区经促（科）局、商（协）会、有关企业：

为深入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，积极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

新模式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，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做大

做强，现开展省级稳外贸资金（跨境电商方向）（第一批）申报

工作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1.请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认真研读《省级稳外贸资金（跨境

电商方向）（第一批）申报指南》（附件 1），并严格按要求提交

申报资料。

2.请企业在提交申报材料前先确认材料是否合规、完整和清

晰，填写《省级稳外贸资金（跨境电商方向）资金申报表》（附

件 2）和《项目资金申请报告》（附件 3）并签名盖章。

3.请企业在广东商务诚信公共服务平台（gdintegrity.com）

确认《企业诚信信息记录》是否显示有不良记录，有不良记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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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应及时在平台申请《企业商务诚信报告》，打印附在《企业

诚信信息记录》后面与其它资料一并胶装成册提交。若企业存在

以下三种情况之一，将不予支持：①被“信用广东”平台列入严

重失信主体名单（即“广东黑名单”）；②《企业诚信信息记录》

里有不良记录，且《企业商务诚信报告》上的信用等级主为 BB

级（不含）以下；③《企业商务诚信报告》无信用等级，但《企

业诚信信息记录》里显示近三年（从 2020 年 1 月 1 日算起）有

行政罚款 15 万元（含）以上。

二、资金申报时间及流程

1.符合专项资金申请条件的单位于5月22日至 6月 16日登

录佛山市扶持通（https://fsfczj.foshan.gov.cn）进行线上申

报。

2.申报单位在线上提交后，市商务局将进行要件性初审，初

审通过后申报单位应在扶持通平台下载打印已经要件性审查的

申报材料一式一份并装订成册，申报材料于封面及侧边加盖单位

公章，于 6 月 30 日前递交市商务局，逾期不予受理。(上门递交

或快递均可，地址：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135 号 303 室电子商

务科）

3.市商务局将对申报单位的资格、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

行审核，并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代理机构组织专家评审小组，依

据本通知及相关文件要求，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。

4.市商务局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本项资金规模来确定扶持

项目名单和额度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对资金分配按规定报批。

https://fsfczj.foshan.gov.cn）进行线上申报。
https://fsfczj.foshan.gov.cn）进行线上申报。


- 3 -

三、支持时间

本资金支持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开展

的项目。其中鼓励跨境电子商务品牌建设专题以证书下达日期为

依据。

四、业务咨询

佛山市商务局，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135 号 303 室电子商

务科，电话：83387382；

附件：1.省级稳外贸资金（跨境电商方向）（第一批）申报

指南

2.省级稳外贸资金（跨境电商方向）（第一批）申报

表

3.项目资金申请报告

佛山市商务局

2023 年 5 月 9 日


	



